附件1：（6）
建筑工程施工违法发包、转包、违法分包、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月报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填报日期：     年    月
	
	
	违法违规发包查处情况
	违法违规转包查处情况
	违法违规分包查处情况
	挂靠查处情况

	和平县
	检查在建工程项目数
	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（第1项）
	未履行法定程序违法直接发包（第2项
	未履行法定发包程序进行发包(第3项)
	设置不合理条件，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(第4项）
	肢
解
发
包
(
第5项)
	指定发包(第6项
)
	其他
	施工单位未在施工现场设立项目管理机构未派驻主要管理人员(第1、7项）
	施工单位只向实际施工单位收取费用(第2、8、9、10项）
	劳务作业承包人计取全部工程款
(第3项）
	施工单位直接或变相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(第4、5、
	其他
	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(第1项）
	将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主体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（第2项）
	再发包(第3、4项）
	劳务作业承包人计取劳务作业费之外的费用（第5项）
	其他
	无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施工单位资质承揽工程(第1项）
	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相互借用资质承揽工程(第2项）
	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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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请各单位对照专项治理内容认真填写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项目数；
2、违法违规发包情况中“其他”项下，包括但不限于随意更改施工合同实质内容，合同实质性条款与招标文
